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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现就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湖南九鼎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科技”或“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

杨林先生持有标的公司3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10,800万元，实缴出资10,800

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其中杨林先生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同时杨林先生将其所持标的公司剩余全部股权（且不少于27%股权）的

表决权委托给公司（委托授权期限至2023年3月31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延

长委托授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3.2亿

元。同时，公司与杨林先生、标的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就未来剩余70%的股权继

续收购达成框架性约定。 

九鼎科技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其专注于饲

料、动保、设备、养殖及无抗肉食品全产业供应链经营，在全国拥有三十余家

主要分子公司，曾获得全国饲料企业二十强、饲料企业口碑30强、全国饲料行

业履行社会责任先进企业等荣誉先进称号。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大北农的战略布局，有助于提升大北农的

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公司进一步稳固行业领先地位做出贡

献。 

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杨林 先生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身份证号：4306021***********01X 

担任职务：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联关系：杨林先生与本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以上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代码：91430600186145020J 

3、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屈原路6号 

5、法定代表人：杨林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成立时间：1994年6月25日 

8、经营范围：生产粉剂兽药、散剂、预混剂、消毒剂(固体、液体）、饲

料添加剂（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兽药、鱼药、兽用器械（不含兽用防疫生

物制品）；生产、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销售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饲料原料的销售；以自有资金对饲料加工业、畜禽、水产养殖业投资（限以自

有合法资金（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

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依次收

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粮食收购；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九鼎科技合并报表总资产22.94亿元，负债总额



 

10.64亿元，净资产12.3亿元。2020年度合并报表营业收入39.28亿元，净利润

1.58亿元。 

截至2021年11月30日，九鼎科技合并报表总资产24.63亿元，负债总额

11.77亿元，净资产12.86亿元，2021年1-11月合并报表营业收入53.87亿元，净

利润1.32亿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本次收购前后标的公司持股情况 

单位：万元 

 

注：上述股权结构来源于交易对方提供的标的公司章程。 

 

股东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杨林 
20530.2 57.03% 9730.2 27.03% 

刘志宏 3604 10.01% 3604 10.01% 

抚州市鼎之域科技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2068.4 5.75% 2068.4 5.75% 

刘习付 1992 5.53% 1992 5.53% 

抚州市帝之尊科技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1902 5.28% 1902 5.28% 

肖淑华 1700 4.72% 1700 4.72% 

周飞鹏 1540.8 4.28% 1540.8 4.28% 

抚州市儒之游科技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 
1039 2.89% 1039 2.89% 

喻文锋 720 2% 720 2% 

张国球 366 1.02% 366 1.02% 

徐波 223.6 0.62% 223.6 0.62% 

尚军 180 0.50% 180 0.50% 

李胜 134 0.37% 134 0.37%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0 10800 30% 

合计 36000 100% 36000 1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标的公司注册地为湖南省岳阳市。 

2、根据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股权上不存在质押担保、查封、冻结等任何权

利限制，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受第三人追索。 

3、标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享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同意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4、九鼎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对本次交易不存在影响。 

5、标的公司存在对外担保以及其股东或关联方对标的公司存在尚未归还的

拆借资金的情况，标的公司承诺其现存需要整改的对外担保等方面按照上市公

司和交易对方要求整改到位。上述标的公司对外担保和拆借资金均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无关，本次交易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存在对关

联方提供担保，或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扎根湖南，并在湖北、江西、广西等省份均有业务布局，合计拥

有产能逾600万吨，系国内业务布局合理，拥有规模、品牌等优势的饲料稀缺标

的。故在综合考虑标的公司业务布局、规模优势、团队经验和技术实力的基础

上，经双方友好协商，并经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价格为13.2亿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1、交易各方名称 

转让方：杨林 

受让方：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股权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九鼎科技30%股权（对应股权数为10800万

元）。同时，转让方将其所持标的公司剩余全部股权（且不少于27%股权）的表

决权委托给受让方（委托授权期限至2023年3月31日止，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延

长委托授权）。 

3、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价格为13.2亿元。 

4、支付期限或分期付款的安排 

(1)协议签署后的1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50%的转让款，即人民

币6.6亿元。 

(2)2022年7月1日前支付转让款的30%，即人民币3.96亿元。 

(3)2023年1月31日前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2.64亿元。 

5、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 

公司支付完成6.6亿股权转让款后各方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转让双

方应协助标的公司办理股权登记。 

标的公司承诺2021年度不分红，本协议约定转让部分股东权益归受让方所

有。 

6、本协议经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与杨林就表决权委托事宜签署具体协议，

公司将在本次股权转让变更日前与杨林先生就前述表决权委托事宜，签署表决

权委托协议。 

（二）框架协议 

上述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东杨林、刘志宏、抚州市鼎之域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等共13名股东合计持有标的公司70%股权，公司将分两期收购标

的公司剩余70%股权（“交易标的”）： 

第一期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由前述 13 名股东按照各方持股数额同

比例出让股权合计数为标的公司股本的 37%； 

第二期于 2023、2024、2025 分 3 年实施完成，由前述 13 名股东按照各方

持股数额同比例出让股权合计数为丙方标的股权的 33%。 

双方参考本次股权交易价格，初步确定剩余股份的预计价格为 30.8 亿元，

最终价格将根据审计评估情况及业绩预测等在签署正式交易协议中约定。 

标的公司承诺 2022 年至 2024 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4亿元、1.8 亿元、2.2亿元。 

双方将共同推进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执行事宜。 

五、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等作为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目的 

本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饲料产业布局，在研发、技术、市场等方面

优势互补，促进民族饲料产业的发展，同时提升公司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 

2、存在的潜在风险 

本协议股权收购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由于未来市场、政策及行业环境可能存

在变化，可能会导致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出现不达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饲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耕饲料行业二十余载，具

有较为深厚的技术储备和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并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通过

本次交易，公司与标的公司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公司在国内饲料行业的深耕多

年，建立了覆盖全国重点养殖区域的营销网络，而标的公司的预混料及猪料，

在湖南省和全国饲料领域都具备良好的竞争力与广泛的畜禽养殖客户群，本次

交易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扩大公司在全国饲料行业的市场影响

力。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提升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为

公司进一步稳固行业领先地位做出贡献。通过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盈利能力、

业绩增长等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前述影响以经审计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林及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林及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之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0 日 


